
臺北縣政府教育局幼教科

永康國中輔導室

二年級露營活動
行前說明會

時間：109年11月26日

地點：活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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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
營
活
動

12/02(三)

12/03(四)

12/04(五)

1. 07：50到活動中心2樓
集合 (儘量由家長接送，騎車需鎖)

2.早餐後，準時到校
3.服裝：灰色紀念衫+

冬季運動長褲

服裝：學校運動服+
冬季運動長褲

1.服裝：班服+深色長褲

2.約13:15返校(後門下車)

各日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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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露營活動重要訊息

車次安排

活動內容

每日菜單

晚會表演

 【註】輔導室會帶各班音樂檔，
各班也可再自行再備用音樂至現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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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服裝儀容
一、鞋子：請穿著球鞋，避免穿著帆布鞋。此外亦

不可以穿涼鞋、拖鞋。涼鞋和拖鞋只有
在盥洗時間可以短暫換穿，其他時間不
得穿著。

二、晚會時為了防止蚊蟲叮咬，請同學記得噴防蚊
液且避免穿著短褲參加活動。

三、晚會穿著：當天規定服裝。
※若因表演需要，可在晚餐後暫換表演用便服

四、晚上野炊活動，可攜帶圍裙。全天可隨身攜帶
一個小包（斜肩包或腰包)，保管貴重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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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動期間注意事項(1)
一、禁止攜帶物品：刀器、賭具、香煙、酒、毒

品、不良刊物（含漫畫）、打火機、撲克牌、
電動玩具。如有違規，依校規處置。

二、貴重物品（相機）、金錢請自行保管。

三、未經請假不准離開營地，違者依校規懲處。

四、隨身勿帶過多現金（建議100元以內）。

五、若有家長會客，需經營本部（老師）同意。

六、浴室、廁所、營地依規定使用，並保持清潔。

七、借用器材應愛護使用，如有遺失或損毀，應負
賠償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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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動期間注意事項(2)
八、夜間就寢後，不得外出營帳進行私人活動。違

反規定者依校規嚴加處置。

九、活動時，以小隊或團體為單位，不可擅自單獨
行動。

十、活動期間若有重大違規，除請監護人帶回，
並以校規嚴格處置。

十一、活動期間，除盥洗時間外請勿穿著拖鞋，以
防受傷。

十二、身體如有不適徵兆，應立即向輔導員或老師
報告，以便及時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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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手機使用規則

一、本活動三天二夜皆在尖山埤露營區，家長若有
緊急事項可與導師或營區聯繫，故建議各位同
學儘量不要攜帶手機，以防遺失。

二、攜帶手機者，三天活動期間一律交由各班輔導
員保管﹙第三天返校上車時歸還同學﹚，教官
會統一開放同學使用手機時間（讓同學打回家
報平安）。

三、違反手機使用規則，依校規嚴加處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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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必備之攜帶物品(1)

盥洗用具（毛巾、牙膏、牙刷、洗面乳…等）

個人用品：濕紙巾、衛生紙、口罩（請放隨身
包）、拖鞋（盥洗時間穿）

換洗衣物（運動長褲建議準備兩條）、襪子、
禦寒衣物（請視天氣預報而定）

★平常活動，請同學穿學校外套。若夜間氣溫下降，
晚會時同學可再加穿自己的外套禦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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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必備之攜帶物品(2)

個人所需要的醫藥（暈車藥、腸胃藥、感冒藥、
蚊蟲藥、防蚊液…）
【註】依規定學校及旅行社不得準備內服藥物。

個人碗筷、環保杯

請準備大小兩個包包。大包包裝衣物、盥洗用
具。小包包（小斜肩包或腰包）放個人藥品、
衛生紙、筆、手冊、貴重物品

塑膠袋、手電筒、雨具（輕便雨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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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必備之攜帶物品(3)

請隨身攜帶IC健保卡

露營手冊、筆、手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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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選備物品

睡袋（現場每位同學會發一個睡袋，若因個人
衛生可自行攜帶）

零錢（三天活動食宿皆已內含，現場亦提供足
量符合規定之飲用水，供同學添加。請同學儘
量不要帶錢以防遺失，若要準備請帶100元以
下。）

圍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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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常見問題

可以洗頭嗎？

睡袋乾淨嗎？要不要自己帶？

錢要帶多少？

會不會吃不飽？

可以帶手機嗎？（想用手機拍照、手機裡有音
樂、要聯絡家人…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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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防疫新生活運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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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營活動告一段落後 . . .

記得將你的心得與感動記

錄在《反思學習單》
※12/15(二)中午前輔導股長收齊
繳回，發回後請同學記得放入生
涯檔案夾中(會抽查)。



臺北縣政府教育局幼教科

七、大客車逃生演練

大客車安全裝置介紹.mp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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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逃生演練

請移至校門口前門進行。

依班級奇偶數號分兩路分兩台車演練。

班號奇數靠左、偶數靠右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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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祝大家有段美好豐
收的露營活動回憶！


